
 

 
Fulbright Debate Coach/Trainer Program 

 

學術交流基金會 115 學年度 

傅爾布萊特英語辯論培訓學校 

甄 選 簡 章 

 

壹、辦理單位 

學術交流基金會 Foundation for Scholarly Exchange (Fulbright 

Taiwan) 

貳、 計畫簡介 

學術交流基金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係依我國與美國於民國 53 年

簽訂之「中美教育文化交換計畫協定」成立之機構，專門在臺執

行美國國務院傅爾布萊特獎助計畫（Fulbright Programs）等業務，

協助兩國學者、研究人員、教師及學生前往對方國從事學術研究、

教學、攻讀碩、博士學位以及文化交流等活動。自 109 年起，傅

爾布萊特獎助計畫之一「辯論指導教練獎助金」（Debate 

Coach/Trainer Award）每年獎助 2 名美籍辯論指導教練（以下簡

稱教練）來臺推廣美式英語辯論，於獲選培訓學校巡迴服務，協

助教授與指導辯論課程及社團，並規劃辯論活動。本會亦舉辦各

式訓練工作坊，提供在地師生辯論相關知能及實際操練的機會，

鼓勵積極參與國內外辯論比賽，如由全美演講與辯論協會

（National Speech and Debate Association）主辦之臺灣資格賽

（Taiwan NSDA Qualifying Tournament），以增進實戰經驗，強化臺

灣學子英語思辯的能力，拓展國際視野，培育尊重多元文化及民

主價值的世界公民，以期實踐傅爾布萊特計畫的願景—「帶給世

界多一點知識，少一點衝突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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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申請資格 

一、計畫於 115 學年度開設英語辯論課程或社團之全臺公、私

立高級中等學校。 

二、報名即視為同意遵守本簡章所載事項。 

肆、培訓時間 

115 年 9 月起至 116 年 6 月止，上、下兩學期，共計約 30 至 33

週，每校每週 2 至 4 小時（教練上課時間於 8:30～17:00 間），

各校可培訓班級數依本會安排。 

伍、培訓內容 

課程內容依學生程度分為四級：入門（Novice）、初級（Beginner）、

中級（Intermediate）與高級（Advanced）。學校得參考「分級訓

練課程大綱」（附件一）申請計畫開課之級別，惟實際授課內容

由教練於首堂課後視學生程度而調整之。 

陸、建議開班人數及各級英語能力參考指標 

開課級別 最低人數 最高人數 CEFR 語言能力參考指標 

入    門 12 36 A2～B1 

初    級 12 36 B1～B2 

中    級 12 36 B2～C1 

高    級 6 26 C1～C2 

本課程乃以英語文為工具，進行辯論知能之培訓，非英語文教學

課程，修課學生應具備各級所需之英語聽說讀寫的能力。 

柒、獲選培訓學校應配合事項  

一、 獲選培訓學校需有一名責任教師與教練密切合作，於課前

共同備課、教學現場協同教學、課後檢討並積極輔助指導

學生學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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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責任教師需填寫每月課後紀錄及年度報告。 

三、 如有固定培訓課程以外之賽前訓練、比賽評審、講座、營

隊或工作坊等活動需求，需提前與本會協調教練之服務計

畫與時間。  

四、 教練係本會全額獎助金受獎人，不另收受鐘點費、車馬費

或裁判費等費用，各項相關服務經費應由本會統籌受理並

開立收據。 

五、 若參與本計畫之學校之學生，經 NSDA 區域選拔賽獲選赴

美參賽，若同意參與，貴校須至少提供每位學生出國比賽

的來回機票一張。 

六、 遵守本會各通知事項與時程。 

捌、 結訓證書 

本會將於下學期結束後，核發電子學年結訓證書予上、下兩學期

皆修畢培訓課程之學生。 

玖、 計畫經費 

一、 獲選培訓學校應繳計畫費：每校每學期新台幣 2 萬元整。 

二、 獲選學校應於每學期末前支付計畫費予本會，並由本會開

立收據。 

三、 本計畫費僅用於協助本會支付教練全台巡迴教學服務所需

之高鐵、台鐵、計程車及住宿費等必要費用，不足之餘額

以及教練來臺之機票、保險、每月生活費等其他各項計畫

相關支出皆由本會負擔。 

四、 歡迎各界捐款支持以利本計畫穩定運作以及長期之發展。 

壹拾、 申請日期 

即日起開放報名至 115 年 5 月 10 日截止，逾時恕不受理。 

 



 

 
Fulbright Debate Coach/Trainer Program 

壹拾壹、 申請方式 

一、於本會官網下載申請書（附件二），依規定電腦繕打並簽章

後，以 PDF 檔 E-mail 寄送至：tyuan@fse.fulbright.org.tw。 

二、PDF 檔名：○○高中—115 學年度英辯培訓學校申請書 

三、E-mail 主旨：○○高中—115 學年度英辯培訓學校甄選報名 

壹拾貳、 甄選結果通知 

一、 待本會甄選出下一學年度參與本計畫的學校，會以 E-mail

個別通知獲選學校。 

壹拾參、 附件 

一、 分級訓練課程大綱 

二、 115 學年度傅爾布萊特英語辯論培訓學校申請書 

壹拾肆、 本會聯絡資訊 

一、 承辦人：袁小姐 Tina Yuan 

二、 電  話：02-2388-2100 分機 130 

三、 E-mail ：tyuan@fse.fulbright.org.tw  

四、 收件地址：100011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45 號 2 樓 

 

壹拾伍、 匯款資訊 

匯款帳戶 台灣銀行 台北分行 匯款帳號 238004011377 

戶    名 學術交流基金會 統一編號 01006946 

 


